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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說明法律依據及理由，回答下列問題： 

一、甲、乙係高中同窗好友，某日共同出資一半，合買彩券意外中獎新臺幣 100 萬元。

兩人原本欲平分獎金，惟甲見股市低迷，乃說服乙採行逢低買進長期持有策略，兩

人遂協商以甲之名義將 100 萬元獎金全數投入，合購從事電源管理 IC 設計之上市

績優股 A 上市公司股票 10,000 股。本年六月 A 公司股東會時，甲、乙對於會議議

案有不同意見，問兩人有無可能各自行使 5,000 股表決權，分別投票贊成與反對該

議案？請從法律規定、行政命令及法理分點論述。（40 分） 

二、甲為債務簽發支票一紙，以乙為受款人，之後乙背書轉讓給丙，丙復背書轉讓給丁，

丁因借貸關係將支票轉讓給乙，乙再讓與戊。戊向丙追索時，丙主張回頭背書故無

庸負責，問丙之主張依法是否有理？（20 分） 

三、A 航運公司因融資需要，向銀行團聯貸，並擬將其所屬之「勝利輪」為銀行團提供

擔保。請問： 
海商法規定 A 航運公司可以在勝利輪上設定抵押權，是否表示不得設定質權？

（10 分） 
若勝利輪船舶屬 A 與 B 公司共有之船舶，A 公司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後，將

其共有之部分讓與 C 公司，請問 C 公司是否受抵押權之拘束？（10 分） 

四、甲為商場巨亨，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就其所有價值新臺幣 2 億元之 A 豪華洋房，向乙

保險公司投保住宅火災保險。該契約約定被保險人甲應於保險事故發生後十日內通

知乙保險公司，並約定被保險人之保險金請求權自得請求之日起經過三年不行使而

消滅。試問此等約款之效力如何？（20 分） 


